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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财资〔2022〕36 号

武威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

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，市委各部门、市直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

办公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

的通知》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

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《武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威市贯

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及甘肃省财政厅

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精神，充分

武威市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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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效能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现

结合我市实际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

各级预算单位要切实履行政府采购主体责任，认真贯彻落实

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

加强采购需求管理，规范资格条件设置，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、资

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

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评审因素，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、经营

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；做好采购项目需

求调查的基础上，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、合理预留采购包、大企

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、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，确保中

小企业合同份额；严格落实价格评审优惠、优先采购等措施，鼓励

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。

二、切实加快政府采购预算执行

各级预算单位要结合批复的采购预算，综合考虑部门内部规

定、公共资源交易场地安排等因素，合理制定采购计划，加快采购

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规

定，让更多的供应商提前了解采购信息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

与政府采购活动，提升采购绩效。各级预算单位于采购活动开始前

30日在甘肃省政府采购网意向公开专区公开采购意向，有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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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，还可在其部门门户网站同步公开本部门、本系统的采购意

向。

三、着力提高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幅度

货物、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，

由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规定的 6%—10%提高至

10%—20%。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

微企业分包的，评审优惠幅度由 2%—3%提高至 4%—6%。工程类政

府采购项目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 3%—5%执行。同时，鼓励各级预

算单位在规定的价格扣除优惠幅度内，充分结合采购标的相关行业

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，从高选择价格扣除比例，提高中小企业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竞争力。

四、全面执行预留份额规定

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

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各级预算单位应当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。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

企业提供的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专门面向

中小企业采购；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

提供的，在坚持公开公正、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

下，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 30%以上阶段性提高至 40%以上。

各级财政部门对预算单位报送的采购计划，要严格审核预留份额的

相关情况，按照公平公正、促进竞争、讲求绩效的原则，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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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预算单位预留更多采购份额面向中小企业。

五、不断规范保证金收取，强化履约执行

为切实减轻企业资金负担，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，激发政府

采购市场主体活力，全市政府采购项目不再收取投标保证金；各级

预算单位要综合考虑供应商资信情况、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选择是

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，确需收取的，应当在合同金额 10%以下灵活选

择收取比例。政府采购合同应当明确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、时间和

条件，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

30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，不得以机构变动、

人员更替、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，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

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。

六、积极开展中小企业合同融资业务

持续加大“政采贷”支持中小企业力度。充分利用财政部门

搭建的“政采贷”融资平台，吸纳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，引导并鼓

励平台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，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

务，切实有效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对接当

地金融机构，充分了解当地开展“政采贷”业务存在的问题和障碍，

积极争取金融机构对参与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。

七、严格执行中小企业声明函制度

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中小企

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仅需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即可享受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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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政策，各级预算单位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要求投标供应商提供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。投标供应商需对《中

小企业声明函》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享受中小企

业扶持政策的，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应当随中标、成交结果一并公

开。

八、持续加强监督管理

各级预算单位要认真履行采购主体责任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文件规定执行相关政府采购

政策；各级财政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强化监督

检查，畅通供应商投诉、举报渠道，依法依规做好投诉、举报处理

工作，切实维护政府采购领域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

武威市财政局

2022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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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威市财政局 2022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
